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在审核董事长苏显泽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后认为：董

事长苏显泽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